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
蓟州区关于开展发票摇奖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
各镇乡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，各委、办、局，各直属单位：

    区新闻中心拟定的《蓟州区关于开展发票摇奖活动实施方案》已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照此执行。

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8月25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蓟州区关于开展发票摇奖活动实施方案
区新闻中心
为进一步增强消费者协税、护税意识，增加财政收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参照山东邹平，河北遵化、枣强、黄骅、藁城等地的经验做法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我区开展发票摇奖活动实施方案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
发票摇奖活动坚持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，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，以进一步激发全社会依法纳税意识、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、强化税收监管、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为目标，努力为构建中等规模现代化旅游城市创造良好社会环境。

二、具体内容

(一)参加摇奖的对象。在蓟州辖区内消费且合法取得50元(含)以上真实有效发票的城乡居民及外地来蓟消费人员。

(二)参加摇奖的发票范围。

税务管理的普通发票，包括：通用定额发票、通用机打发票、通用手工发票、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
金融、保险、邮政、电信、水费、电费、机动车销售发票不在摇奖发票范围。

(三)参加摇奖发票要求。

1．参加摇奖活动的发票必须是在蓟州区范围内消费取得，且付款方名称为个人的发票。
付款方名称为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组织等非个人的发票不能参与摇奖。

2．参加摇奖活动的发票，票面必须整洁完好。

3．参加摇奖活动的发票，票面必须加盖开具单位的发票专用章或财务专用章，必须将客户名称、开具日期、服务项目等要素按要求填写完整。

4．单张发票面值金额在50元(含)以上。

5．每张发票只能录入一次，重复录入的发票信息无效。

(四)参加摇奖发票录入方式。通过“智慧蓟州”手机电视台录入。用户可下载“智慧蓟州”手机电视台（APP），在首页面下方“发票摇奖”版块点击进入，按要求录入相关信息后即可参与摇奖。

(五)奖项、奖金设置：260万。

1．发票摇奖活动每月举办一期，奖金20万元。

2．为回馈纳税人，每年举办一期主题为“开票有喜 纳税光荣”的摇奖活动，奖金总额20万元。

3．每期奖项设置场内奖、场外奖共计1666名，奖金总额为20万元。具体奖项设置如下：

(1)设场内奖项100个，奖金总额为8.76万元。其中：

特等奖1名，奖金30000元；

一等奖2名，每名奖金10000元，奖金总额20000元；

二等奖3名，每名奖金3000元，奖金总额9000元；

三等奖4名，每名奖金2000元，奖金总额8000元；

四等奖12名，其中4名每名奖金800元、4名每名奖金1000元、4名每名奖金1400元，奖金总额12800元；

场内幸运奖78名，每名奖金100元，奖金总额7800元。

(2)设场外奖项1566名，奖金总额11.24万元，其中:

一等奖1名，奖金10000元；

二等奖2名，每名奖金3000元，奖金总额6000元；

三等奖3名，每名奖金2000元，奖金总额6000元；

四等奖10名，其中4名每名奖金400元、4名每名奖金500元、2名每名奖金600元，奖金总额4800元；

五等奖100名，每名奖金100元，奖金总额10000元；

场外幸运奖1446名，每名奖金50元，奖金总额72300元。

(3)设特别奖4人，票面值在1000元以上(含1000元)奖金。其中：600元1人，700元1人，800元1人，1200元1人，奖金总额3300元。

(4)场内奖项不可兼中兼得(场内奖项中场外中奖奖项除外）。

(六)摇奖方式与时间。
1．发票摇奖活动在蓟州区公证部门的监督下，由蓟州区新闻中心具体组织实施，摇奖活动可进行现场直播，并在蓟州电视台“开票有喜”栏目播出。

2．摇奖活动每月一期。首期摇奖发票开具时间、首期入围者抽取时间、首期摇奖时间以摇奖活动公告为准，以后每期参与摇奖发票的开具时间为当月1日至月底，摇奖日为次月第二周星期六（遇特殊节日顺延）。

每期入围者的抽取时间为次月第一周星期六(遇特殊节日顺延)，从上月发票摇奖录入的数据库中随机抽取1546名入围者，再从入围者中随机抽取100名场内参与者，参加“开票有喜”电视节目录制。在活动现场再随机抽取120个场外奖项(在剔除1546张入围发票后的总录入发票中产生)。以上随机抽取活动，均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进行。
3．每期场内参与者名单于抽取日下午及时公布。具体内容将在蓟州电视台、广播电台、“智慧蓟州”手机电视台、蓟州新闻中心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公告，参与者需及时以登录“智慧蓟州”手机台、收看电视等方式查询入围信息。

4．每期场内参与者，于公告播出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登记、验证手续。参与者持发票到区税务局办税大厅确认发票的合法性及真伪后，领取“开票有喜”栏目录制入场券。逾期未办理者视为自动放弃，经验证发票不合格的取消参与资格。场内参与者按要求参与节目各种游戏，并抽出所有奖项，所有奖项于“开票有喜”电视节目录制后次日播出并公告。

5．因客观原因不能参与者，可委托他人携带有效证件参与。

(七)兑奖。

1．兑奖时限：所有奖项自“开票有喜”电视节目播出并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兑奖。

2．兑奖地址：蓟州区发票摇奖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(蓟州区广播电视台院内，咨询电话: 59128035）
3．所需资料：中奖者兑奖时，需持中奖发票原件、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(场内各奖项需另持录制入场券)经审核无误后，由蓟州区发票摇奖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在兑奖发票上加盖“已兑奖”戳记。

4．税收政策：对消费者获得的中奖所得，按照中奖所得额的20%征收个人所得税，由区发票摇奖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代扣代缴。

5．逾期未兑奖者或放弃领奖者，所涉奖金作为慈善基金存入天津市蓟县慈善协会账户。
6．中奖发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兑奖：

（1）经蓟州区税务部门鉴定为假发票的；

（2）未纳入摇奖范围及不符合摇奖资格的发票；

（3）税务机关已公告停止使用的发票；

（4）尚未填开的发票；

（5）票面内容填写不真实或不完整不规范的发票；

（6）票面破损、污染严重以及填写内容或摇奖号码无法辨认的发票；

（7）发票的适用范围与消费项目不符的；

（8）超过兑奖时间未兑奖的发票；

（9）兑奖手续不齐全的；

（10）发票信息与实际录入信息不一致的；

（11）其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。

（八）“开票有喜  纳税光荣”活动方式和时间。
1．场内观众选取办法：

场内观众人数100人，由全年参与开票有喜活动的纳税人中产生。

（1）以开票票数多少排序选取50名；

（2）以全年票面额度多少排序选取50名。

以上两种选取方式不兼中兼得。进入场内的100名观众须经开票有喜办公室进行严格资格审查，凡不照章纳税、不积极配合开票有喜活动的纳税人均不得参与本期摇奖活动。

2．奖项设立：

（1）光荣纳税奖：以全年票面额度多少选出一二三等奖各1名，一等奖2万元，二等奖1万元，三等奖5000元。

（2）开票贡献奖：以全年开票票数多少为序选出一二三等奖各1名，一等奖2万元，二等奖1万元，三等奖5000元。

（3）参与奖：进场100名观众每人均获得参与奖500元。


（4）幸运奖：设一二三等奖，一等奖1名，奖金5万元；二等奖2名，奖金各1万元；三等奖5名，奖金各2000元。幸运奖从场内观众中随机抽取。

光荣纳税奖与开票贡献奖不兼中兼得，以所获最高奖项为最终奖项。

3．活动时间：从2019年开始，每年度举办1期，首期入围商家抽取时间、首期摇奖活动时间以摇奖活动公告为准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成立蓟州区发票摇奖活动领导小组，由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长魏继红任组长、区政府副区长刘海波任副组长，区财政局、税务局、新闻中心、司法局、公安蓟州分局、法制办等单位为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新闻中心，办公室主任由区新闻中心主任兼任，成员包括区财政局、税务局、新闻中心、司法局、公安蓟州分局和法制办有关人员，具体负责活动的组织实施。
四、责任分工

区法制办：负责活动法律事宜的审核把关。

公安蓟州分局：负责摇奖现场附近交通疏导及摇奖现场治安秩序。

区财政局：负责发票摇奖活动的资金保障，确保足额及时拨付前期启动资金、各期奖金及宣传组织策划费用。

区税务局：负责验证中奖发票的真伪，处理消费者举报的拒绝出具发票的企业、商户的相关案件，以及有需求的中奖者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的开具。

区财政局、税务局联合发布《关于在蓟州区开展发票摇奖活动的公告》。

区新闻中心：负责发票摇奖活动的前期宣传，“智慧蓟州”手机台（APP）发票录入功能的开发设置，相关摇奖设备购置、道具制作；负责汇总登记发票录入，负责发票摇奖录入平台的维护管理；负责发票摇奖活动的策划组织；负责在新闻中心演播厅摇奖活动的录制；负责编辑播出；负责兑奖。

区司法局：负责协调公正人员对发票摇奖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全程监督公证，确保活动公开、公平、公正举行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1．消费者通过伪造、变造等欺诈手段骗取发票奖金的，一经发现，移交公安机关处理。

2．具体摇奖活动事宜由蓟州区发票摇奖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3．对纳税人拒绝开具发票的行为，消费者可直接通过“智慧蓟州”手机台APP举报窗口举报，区税务部门会及时受理并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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